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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 良心入法”，不如用法律扶起良心
□王垚烽

“ 良知入法，要把良知写入法律
总则！”在近日举行的第四届“ 法治
政府·南岳论坛·株洲”上，湖南宁乡
县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抛出一个独
特观点。马贤兴认为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的两型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
障，还要靠良心保障，或者叫良心之
治。“ 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靠得住
呢？”为此，他提议把良知写入法律
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
为的法则。 （ 据《 潇湘晨报》）

作为一名常年和民众打交道的
法律工作者，马贤兴来自基层的“ 经
验之谈”值得重视，其关于“ 食品安
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工程质量问
题，矿难频发问题等等，都是缺少良

心的表现” 的思考更是切中问题关
键。但问题是，缺少良心就鼓吹“ 良
心之治”，甚至希望通过“ 良心入
法”的方式，借法律来解决道德范畴
的问题，这种“ 头痛医头”外带“ 本
末倒置”的做法能否寻回“ 失落的
良心”，笔者表示怀疑。

何谓“ 良心”？按照《 现代汉语
字典》的解释，良心是指对是非的内
心的正确认识，特别是跟自己的行
为有关的。由于个体的道德水准良
莠不齐，“ 内心认识” 千差万别，因
此判别某种行为是否符合良心便成
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
就个体事件而论，我们可以指责扶
人却被污是肇事者、救人却被污偷
车内现金、见义勇为却收获“ 关我屁

事”等做法为“ 没有良心”，但由于
无法从整体上、在概念层面对“ 良心
罪” 的内核外延给出一个明确清晰
的界定，因而连“ 入法”的基本门槛
都达不到。即使强行“ 入法”，其可
操作、可执行性亦要打上一个问号。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与其大
而化之地呼吁所谓“ 良心入法”，不
如切实运用法律与制度等手段扶起
社会“ 跌倒的良心”。比如通过更加
严苛的监管和惩罚来震慑食品生产
者的“ 投毒”冲动；借助工程质量终
身负责制以及政绩考核一票否决制
等手段“ 加固”屡屡发生险情的豆
腐渣工程；实行矿主、矿工“ 同生共
死” 的方式倒逼矿企提高安全生产
系数；简化见义勇为申报程序、扩大

适用范围、提高奖励幅度，避免出现
“ 有前科” 就不算见义勇为这样让
“ 良心”“ 流血又流泪”的情况⋯⋯

如果说《 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制定
出台最大限度地降低了“ 好人没好
报”的风险，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相同的手法提高“ 没良心者”的作
恶成本。

还是那句话，好制度可以让坏
人做好事，坏制度可以让好人做坏
事———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约
束，单纯诉诸个人内心的道德自律
和“ 良心发现”来实现社会治乱承
平，即使不能算“ 最靠不住”，至少
也是不稳定的，难脱“ 乌托邦”的色
彩。这一点，几千年封建德治的失败
昭示得还不够吗？

明察暗访何须套牌
□古广进

有报道称“ 潼关县副县长张毅
锋不但超标使用一辆丰田霸道越野
车，而且车牌照竟然是套牌。”张副
县长的套牌车，导致真正的牌照使用
人渭南市民王先生凭空多了9个“ 违
法”。对此，该县办公室工作人员称

“ 套牌是为了方便明察暗访”。
（ 据《 北京晨报》）

领导有心明察暗访这是好事，但
没有理由以违法为前提吧。套牌的危
害，大家都知道，出事了找不到主儿，
说轻了，这是一种交通上的安全隐
患，往重了说，这应该危害到公共安
全。用一个套牌的违法行为来换取一
个明察暗访，这会让明察暗访的褒义
词也沾上了很多不雅的联想。因为再
令人赞誉的明察暗访也没有资格去
抵消套牌车的违法行为。

副县长套牌车用来明察暗访，实
际上透露出一种可怕的特权逻辑。领
导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凌驾法律之
上，总是觉得在法律面前，他们拥有
一定的特权，因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服
务，只要这个大的方向不错，犯点错
误似乎在情理之中。这种现象从个例
到蔓延，表现的是一种官场生态，他
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生
态平衡，但却不知道这种官场生态根
本无法游离整个社会的生态圈。其每
一次打着服务的旗号进行着违法的
事实，都会对社会公平产生伤害。

车套牌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被
赋予很多期望的权力，在实际运用中，
被频繁套牌，那危害的可就不是道路
上的安全，而是整个社会的安全。

“ 刻章救妻”的幸运
能否复制？
□刘鹏

北京男子廖丹为救患尿毒症妻
子，私刻公章为其做了近4年的“ 免
费”透析治疗。网友联合为其发起微
捐助，已有3900余网友捐款33万余
元。

（ 据《 京华时报》）
虽然廖丹的行为背离了法律，但

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妻儿、对家的
感情，却是真实而感动人心的。这是
3900余位网友，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为
廖丹和其妻子捐款33万余元的最大号
召力。同时，33万元的捐款，也见证网民
的力量，见证了爱的温暖。

然而，我们需要反思之处显然在
于，廖丹和其妻子之所以能够引起网
友的关注和帮助，其间有很多偶尔因
素，比如廖丹私刻医院公章，涉嫌诈
骗被医院起诉；比如廖丹和其妻子的
故事被媒体报道，等等。这其间悲与
喜交集，恶与善同在，情理与法理极
度冲突，于是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同
情和关注。社会中，与廖丹和其妻子
有着同样困境的人很多，但却并不是
每一个人都能像廖丹和其妻子一样
受到关注，并激发网友的爱心。

人心并不缺少爱，民间也不缺少
善的力量。网友的一声召唤，让爱汇
聚成流，拯救了廖丹和其妻子，感动
了社会。但这种存在着很多偶然与巧
合因素的爱心之举，偶尔为之尚可，
却极难复制。那么拯救与廖丹和其妻
子一样的被困境所围者，拯救那些被
扔到野外的流浪者，拯救“ 犯罪入狱
求治病”、“ 求养老”者，拯救“ 剖腹
自医”的农妇，拯救为省医疗费喝农
药自杀的老人等，最终还得依靠健全
而完善的社会救助与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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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超编公车”缘何引发连环质疑

□徐炳涛
北京市民应女士和丈夫在家中

做塑钢生意，但无营业执照。7月12
日夫妇俩未在家时，天桥工商所工
作人员前往查抄塑钢材料，与年仅
13岁的店主女儿发生争执，并要求
店主女儿在单据上签字确认。家人
认为对方吓到女儿，要求道歉。事
后，工商所工作人员向家人道歉，但
他们称并无过激行为，只是依法执
行。 （ 据《 京华时报》）

打击无照经营行为是工商所分
内之职，也是维护消费者利益及市
场秩序的正义之举，每每听闻有“ 黑
窝点”被查抄，公众无不颇感解气。
然而，工商所要求13岁女童签字的

做法却令人无法苟同，不仅冲消了
查抄无证窝点带来的欣慰感，也让
人们对某些执法者的法律素养深感
忧虑。

虽然天桥工商所工作人员已表
达了歉意，但他们压根就没认识到
自己错在何处。律师称，未满14周岁
的儿童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
备相应的能力处理民事事件，执法
人员不应当让其签字，这种签字是
无效的。因而，这次执法并不符合程
序要求，并非“ 依法执行”，而是“ 违
法执行”。

如同厨师需要懂厨艺，执法者
首先得懂法，此乃基本的常识。可天
桥工商所工作人员的做派与言辞给

人的感觉是，这是一群法盲。在他们
的观念中，只把完成查抄看做“ 依法
执行”，至于方式方法都是次要的，
程序是否合法也无所谓。殊不知，目
的合法亦需要程序合法来支撑，徒
有目的合法而程序违法，那么执法
的意义也就消弭无形。

一个懂厨艺的厨师，做菜的目
的绝非能吃就行，而是力求达到色
香味俱全，给食客以愉悦感与享受
感。同样的道理，执法的目的绝非完
成任务就行，而有更大的惩恶扬善
意义与警示引导意义。为了查抄而
查抄，置程序合法于不顾，甚至做出
引发民愤的举动，并不能让违法经
营者心服口服，也无法获得公众认

同，而且，损害了执法者的整体形
象，消解了法律的威严。况且，在未
成年女童面前执法本身便欠妥当。

“ 儿童利益最大化” 是国际公认的
原则，查抄、罚款、逮捕等执法行为
理当避开儿童，以免对其造成刺激
与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 违法执行”并
非天桥工商所的独家行径，近些年
来在社会生活多个领域都时有发
生，其中一方面源自执法者不懂法，
另一方面由于执法者故意违法，无
论哪种，根在执法部门对工作人员
的法律素养不够重视。建设法治社
会，树立民众对法律的敬畏与信任，
绝不能忽视“ 违法执行”的危害。

□惠铭生
7月13日，中牟县拍卖43辆超编

公车。43辆公车，拍卖了39.11万元。
中牟县的解释是，这些车大多是昌
河、长安等国产面包车，已接近报废
年限，因此起拍底价和成交价普遍
偏低。 （ 据新华网）

自从超编公车拍卖被疑价格偏
低开始，中牟官方针对舆论的回应
是积极的，回应内容也无瑕疵。从这
点上讲，中牟官方的应急处理、公关
能力还是可圈可点的。但他们给出
的解释难免引发新的质疑———为什
么被清理的超编公车都是快要报废
而且档次很低的车辆？哪些公车属
于超编车，是否属于单位“ 自选”项
目？要不，43辆超编公车为啥没有一
辆像点样？难道当地官员平时乘坐
的都是这样的破旧公车？

网友更挖出一个“ 内幕”———
参与此次拍卖的评估公司河南中达
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其法人代表、
负责人钟某，也是负责拍卖的河南
拍卖行有限公司的拍卖师。此种情
况就是左手评估、右手拍卖，直接影
响估值独立性，存在不小操作空间。
这显然是违规的。随后，中牟拍卖公
司网站“ 意外”删除了该拍卖师的
信息⋯⋯

治理超标、超编公车，公众欢
迎、支持，但治理出一批快报废的车
辆滥竽充数，这样的“ 治理”实在是
一种游戏和闹剧，不仅无法威慑公
车滥用行为，也难以服众。中牟这次

超编车治理，形式搞得轰轰烈烈，又
是纪委、国资委现场监督，但内容不
过是一些单位七拼八凑的“ 报废
车”而已。

在网络面前，这样表里不一的
行为很容易曝光。譬如中牟一次次
回应这起超编车拍卖质疑，一次次

陷入被质疑的“ 陷阱”，就在于低估
了公众智商与舆论力量———这次超
编公车治理及拍卖本身纰漏多多，
无论如何回应，只能让破绽暴露得
更多、更彻底⋯⋯

时下，一些官员长期脱离群众，
不接“ 地气”，并且热衷搞形式主

义，久之，他们的思维僵化、陈旧，和
社会“ 脱节”，对社会常识的基本认
知和判断出现“ 退化”，以至于，自
己说出“ 雷语”，却还茫然不知，甚
至自以为是。“ 超 编 公 车 拍 卖 事
件”，把“ 闹剧”当政绩宣传，又何尝
只是一地之悲剧呢？

执法者不懂法，法律威严何在

王俊平 绘


